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档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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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档案工作，强化科技计划项目（课

题）管理，有效保护和利用国家科技信息资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国

家档案局颁布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结合《北京市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档案（以下简称项目档案），指相关单位

或个人在该项目的立项、研究、评估、验收、审计、成果推广应用等全过程中形成的，

应该归档保存的各种类型及载体的原始记录。 

  项目档案分为项目管理档案和项目研究开发档案（以下简称项目研发档案）两部

分。项目管理档案包括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项目主持单位、

课题承担单位、各受托单位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应当归档保存的文件。项目研发

档案指课题承担单位在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应当归档保存的文件。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科委立项，并由北京市财政拨款支持的项目档案的形成

与管理。 

  第四条  项目档案是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工作的真实记录，是国家和本

市重要的科技信息资源，应按照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做好项目档案工作，确保项目档

案的真实、完整、准确、安全和有效利用。 

  第五条  市科委主管项目档案工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项目档案工作的监督部

门。 

  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和专家在项目档案工作中的作用。 

  第六条  项目主持单位和课题承担单位要为项目档案管理提供必要的服务与保

障条件，其发生的费用依据《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章 项目档案管理职责 

  第七条  市科委接收、保管各相关单位移交的项目管理档案，对项目（课题）负



责人、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简称档案员）等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市科委根据需要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研发档案进行评估，并对其受托工作进行监

督、检查。 

  第八条  项目主持单位负责项目文件的形成、积累，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检查课题承担单位的档案工作；按归档范围接收或移交相关档案。 

  第九条  课题承担单位负责课题文件的形成、积累，保证课题文件的完整、准确

并及时归档； 

  课题负责人对本课题的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职责，应指定档案员管理档案； 

  档案员按照本办法要求督促课题组成员形成、积累课题文件，负责课题文件的整

理和归档； 

  课题组成员在档案员的指导下形成规范的文件，在所承担的项目研发工作完成后

一个月内，将应归档的文件移交档案员管理。 

  第十条  各受托单位（监理单位、招标代理单位、评估评审单位、审计单位、其

他受托单位）负责向市科委移交受托工作形成的档案，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第三章  项目档案管理要求 

  第十一条  市科委、项目主持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各受托单位按照《项目档案

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见附件）移交或保存项目档案。 

  第十二条  市科委按年度接收项目管理档案；项目主持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在项

目验收后三个月内向所属单位档案部门移交项目档案；各受托单位在完成受托工作三

个月内，向市科委移交受托工作形成的档案。 

  撤销、终止项目（课题）单位在接到撤销、终止通知后一个月内向所属单位档案

部门移交项目档案。 

  第十三条  项目档案必须是原件和定稿，其载体与记录材料具有耐久性，字迹工

整、图样清晰，签署手续完备。 

  项目档案归档包括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各一套，其电子档案必须符合《北京市电

子文件归档与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 

  第十四条  项目管理档案按照《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00）整理；项

目研发档案按照《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GB/T11822—2000)整理；项

目财务文件按照财政部、国家档案局颁布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整理。 

  第十五条  归档前项目文件应有统一的保管装具和固定的保管场所，有确保文件

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必要措施；归档后的项目档案保管执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十六条  项目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按照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

开发利用工作的意见》执行。市科委保留开发利用项目档案信息的权利。 



  第十七条  国家秘密项目档案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科学技术

保密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相关单位或个人不得拒绝移交项目档案或者将档案据为己有。 

  不按时移交项目档案或移交档案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的，将作为项目（课题）负责

人及直接责任者的不端科研行为记录在案，并取消其三年内申报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的资格；情节严重者，市科委提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档案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第四章  项目档案的验收 

  第十九条  项目档案验收是指对项目档案真实、完整、准确状况进行的评估和确

认。项目档案验收合格才能进行项目验收。 

  第二十条  一般项目档案由市科委负责组织验收；重大项目档案由市科委和档案

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组织验收。 

  第二十一条  项目档案验收的程序： 

  1．项目主持单位或课题承担单位在项目（课题）完成一个月内提出档案验收的书

面申请。 

  2．市科委接到档案验收申请后，一般项目（课题）在 15 日内，委托中介机构对

其档案进行评估；重大项目（课题）在 30日内，会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成专家组对

其档案进行评估。 

  中介机构或专家组按照本办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相关条款对项目档案进行评估，

并对不符合要求的档案提出整改意见，直至评估合格。 

  3．市科委在收到中介机构或专家组的评估报告后 15 日内，下达《北京市科技计

划项目（课题）档案验收确认书》。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和市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7月 1日起施行。 

 


